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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温州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任务分解表 

 
工作 

任务 
主要工作内容 

时间 

节点 
责任单位 

一、源头

减量专项

行动 

1.到 2020年底，全市城镇生活垃圾总量实现零增长；市区和县（市）城镇生

活垃圾分类覆盖面分别达 90%、80%以上。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以下工作均需各县（市、区）政府、

市级功能区管委会负责落实，不再列出 

2.严格执行国家商品限制过度包装标准，开展农副产品、食品、礼品、化妆品

和快递业等过度包装专项治理。严格落实“限塑令”，开展商场、超市、农贸

市场等专项整治。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 

责任单位：市商务局、市发改委、市质监局、

市供销社、市邮政管理局 

3.开展果蔬批发市场和集贸市场果疏菜皮就地处理、净菜进城试点。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市场监管局、现代集团 

责任单位：市委农办（农业局）、市供销社 

4.到 2020年底，城区范围内全部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 2022年底建成省

级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小区 150个以上。 
2022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民政局、市财政局、

市商务局、市卫计委、市市场监管局、市机

关事务管理局 

5．在已实施分类小区中进行提标改造，尝试采用“二维码”、智能回收等技术

实施溯源追踪管理模式。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6. 开展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和清运试点。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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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回收

利用专项

行动 

7.到 2020年底，全市城镇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5%以上，制定完善再生资

源回收行业发展政策。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经信委、市国土资

源局、市环保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供

销社、市国资委 

8.明确再生资源回收品种目录。 2018年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卫计委、市委农办

（农业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9.优化布局回收网络，科学设置垃圾回收网点、分拣中心和交易市场。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市住建委、市供

销社、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10.推进再生资源行业信息化管理，培育一批再生资源回收龙头企业。 2018年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供销社、市综合行

政执法局 

11.推动模式创新，开展“互联网+再生资源回收”试点，实现线上交投线下回

收。 
2018年 

牵头单位：市商务局 

责任单位：市供销社、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财政局 

12.规范纺织品类回收利用，对旧衣物捐赠（回收）企业进行登记备案，每月

定期将废旧衣物收集爱心屋运作情况报市分类办。 
2020年 

牵头单位：市民政局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供销社、

市商务局 

三、实施

标准和制

度建设专

项行动 

13.修订《温州市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管理办法》。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14.研究制订《温州市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法制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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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研究制订生活垃圾分类末端处置设施规划。 2018年 
牵头单位：市规划局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住建委 

16.研究完善限制一次性消费用品的管理办法，健全商品过度包装标准。 2018年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质监局、市经信委、市商务局、

市市场监管局 

17.研究修订我市生活垃圾分类指导手册、考核标准；制订《温州市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小区标准》等。 
2018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质监局 

18.制定《温州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单位（学校）标准》。 2018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机关事务局、市质

监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19.督促我市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推进垃圾分类，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物

业服务管理的考评项目。 
2018年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财政局 

20.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市政府对各县（市、区）政府及市各责任单位的年

度绩效考核。 
2020年 

牵头单位：市考绩办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1.建立生活垃圾分类服务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将单位和个人拒不履行生活垃

圾分类和减量义务并被行政处罚的行为记录，纳入信用信息系统。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四、处置

能力提升

专项行动 

22.2020 年，实现县级以上城市和县城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和餐厨垃圾处理

设施全覆盖。  
2020年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环保局 

23.2020 年，对已封场的城镇生活垃圾填埋场实施生态改造和修复。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住建委、市环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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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鼓励实施静脉产业基地建设行动计划，规划建设一批静脉产业基地，培育

省级示范试点，积极争创国家级基地。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规划局、市住建委、

市环保局、市供销社、市商务局 

25.收运及处置生活垃圾中的有害垃圾（从中转站到处置厂），并做好西向填埋

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置工作及其他垃圾焚烧后的飞灰固化块处置。 
2020年 

牵头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公用集团 

五、文明

风尚专项

行动 

26.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八进”系列活动，创建分类宣讲师队伍，到社区、

学校、单位开展分类知识讲座。组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开展垃圾分类志愿

服务活动，并纳入“最美家庭”、文明家庭等活动内容。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责任单位：市教育局、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国资委、团市委、市妇联、市科协 

27.组织编撰、分发生活垃圾分类知识课外读物。 2019年 
牵头单位：市教育局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28.强化新闻舆论引导，及时在各级各类媒体，开设专题、专栏，打造舆论声

势。开辟聚焦曝光栏目，全面通畅城镇生活垃圾分类监督渠道。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文广新局 

29.全方面覆盖公益广告。利用电视、网络、报纸等主流媒体以及公交站点、

商业中心、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集中播放和展示，普及宣传垃圾分类科普知识。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文广新局 

30.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文明单位、幸福社区等评选。组织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示范单位、示范学校、示范国企等评选活动。 
2020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 

责任单位：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教育局、

市国资委、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